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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租金收益权信托项目

一、项目要素概览
	项目名称
	融资租赁租金收益权信托

	项目当事人
	委托人——XX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人——XX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计划发起人——XX
账户监管人——XX

	信托财产
	备选融资租赁资产池所属特定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享有的租金收益权。用于设立信托的特定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应收租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250,000,000.00元(根据理财计划实际发行额度确定)。
备选融资租赁资产池租金总收入不少于人民币500,000,000.00元。

	信托受益权
	租金收益权信托优先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范围不超过120,000,000.00元+浮动利差+再投资收益分成+存款利息(根据理财计划实际发行额度确定)，租金收益权信托项下的信托清算终止日后的剩余信托利益全部归属于劣后受益人。

	信托期限
	信托成立之日起至20  年  月  日止(实际存续期间24个月)。

	信托利益
	本信托项下的信托利益主要来源于收益权信托项下融资租赁项目的租金收入及其参与新股申购产生的再投资收益以及存款利息。

	分配形式
	以分配信托利益的形式分配信托财产，信托利益按年分配，优先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全部实现后，剩余的信托利益全部归属于劣后受益人。

	增信措施
	1、超额资产支持。通过受益权分层设计，在收益权信托的优先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获得足额偿付前，劣后受益权不参与信托财产分配，确保优先受益权的优先实现。（内部信用增级）
2、委托人为本信托计划项下的租金现金流提供补足保证。若信托项下当期租金缴收发生不足，则由委托人于每季末月的28日前按照约定代位予以支付补足。（外部信用增级）

	理财计划
概要
	期限：24个月
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  ]%+浮动利差+再投资收益分成
资金运用：受让收益权信托项下的优先受益权
收益来源：收益权信托项下的信托利益
流动性安排：信托存续届满十二个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受理受益人的赎回申请。可赎回的信托资金额度以对应日收益权信托项下以现金形式存在的信托财产为限。



二、信托项目交易结构及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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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委托人、银行以及受托人三方的商定，委托人根据银行和受托人的银信连结金融产品的设计要求，设置符合特定条件的备选融资租赁资产池。该资产池项下的部分或全部融资租赁资产将不可撤消地根据银信连结金融产品的设计要求，提交受托人用以设立租金收益权信托。
2、银行发起理财计划向特定理财客户募集资金。根据募集资金的规模和期限，指定用于受让以资产池中符合特定条件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收益权而设立的信托项下的优先受益权。该收益权信托项下的应收租金总额为250,000,000.00元(根据理财计划实际发行额度确定)。同时将该信托事宜通知特定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担保人，并取得全体承租人、担保人的书面同意确认。
3、在收益权信托设立时，委托人作为该收益权信托项下的唯一受益人将其所享有的全部信托受益权划分为优先信托受益权和劣后信托受益权。收益权信托以分配信托利益的形式分配信托财产，其中优先信托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范围不超过120,000,000.00元+浮动利差+再投资收益分成+存款利息，优先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全部实现后的剩余信托利益全部归属于劣后受益人。在优先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全部实现前，劣后受益权不得参与信托利益的分配。
4、银行根据其与委托人签订的受益权转让协议，在受托人处办理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后，成为该收益权信托项下的优先受益人。委托人支付受托人转让登记手续费约为   万元（根据银行理财计划的发行额度最后确定）。
5、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取得的每期租金收入及其参与新股申购产生的再投资收益以及存款利息收入，在扣除相关税费(由信托财产承担)后，优先向优先受益人—银行分配信托财产，银行收到信托利益后向其集合理财计划的投资人逐期进行投资本金返还和收益分配。
6、本信托采用预期固定回报率附加浮动利差的形式为受益人最大限度地规避利率风险。浮动利差按照两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幅度予以确定（扣除上浮部分的营业税及附加）。若在信托存续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则信托贷款利率的调整自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开始执行新利率之日起按上调百分点和实际发生天数计算；若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不调整或下调两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则浮动利差为零。
7、本信托以受理赎回申请的形式为优先受益人提供流动性安排。在信托存续届满十二个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优先受益人可申请全部赎回或部分赎回信托单位。可赎回的信托单位额度以对应日收益权信托项下以现金形式存在的，按照优先受益权信托利益范围为基础计算的信托财产净值为限。优先受益权信托利益范围包括租金收入、浮动利差、再投资收益分成以及存款利息收入。
8、委托人为本信托计划项下的租金现金流提供补足保证。若信托项下当期租金缴收发生不足，则由委托人于每月27日前按照约定代位偿付。
9、本信托计划在优先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全部实现后，劣后受益人可选择收益权信托提前终止或存续。若选择存续的，委托人应以剩余应收租金总额为计算基础，按月千分之一向受托人支付信托报酬。
10、该收益权信托项下的资金托管银行为信托银行。受托人委托委托人对特定租赁资产合同项下的租赁项目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按期催收租金，定期了解承租人及其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实时监控租赁设备的使用情况等，并就此按季向受托人书面报告。

三、信托项目收益分配
1、第一信托年度优先受益人按年[ ]%的收益率进行分配。本信托年度已作赎回的信托单位份额，不参加下一信托年度的信托利益分配。
[bookmark: _GoBack]2、第二信托年度，本信托优先受益人除按年[ ]%的收益率进行分配外，超过 [  ]%部分，受托人在提取其中的40%作为绩效管理报酬后，全部向优先受益人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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